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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、韩长安、

韩泽帅、杨帆、魏枫的监管函 

 

创业板监管函〔2023〕第 156 号 

 

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、韩长安、韩泽帅、杨帆、魏枫： 

2023 年 10 月 31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收到山西证监

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》显示，经查，你公司在收入

确认方面存在以下问题：你公司子公司北京央华时代文化发

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京央华）主要从事戏剧投资、制作

及演出等业务。北京央华在自营或商演模式下签订包含多场

演出的一轮次演出合同，每场次演出均单独售票，针对不同

观众进行表演。北京央华应当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

一收入》的相关规定在每场次结束后确认收入，但实际直至

一轮次演出结束后才确认收入，导致你公司相关年度定期报

告中部分财务数据披露不准确。2023年 12 月 25 日，你公司

披露的《关于山西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整改报告

的公告》显示，整改前北京央华采用各场次一轮演出结束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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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演出收入的核算方法，2020 年至 2022 年间一轮演出中

部分场次因不可抗力而延期，出现跨年度确认收入的情形，

整改之后收入核算方式改为每场次演出完成后确认收入，造

成整改前财务报表数据存在差错，公司将根据《企业会计准

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要求

对财务报表进行调整。 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4.1.1 条和第 5.1.1 条

的规定。 

韩长安、韩泽帅、杨帆、魏枫作为公司董事长、时任董

事长兼总经理、时任总经理、财务总监，对上述违规情形负

有主要责任，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

12 月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4.2.2 条和第 5.1.2 条的规定。 

请你们充分重视上述问题，吸取教训，及时整改，杜绝

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

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保证信息披

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

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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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3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